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会用水、电 
及压缩空气管理规定 

 
一、目的： 

确保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会水、电及压缩空气的使用安全，

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使展会能够安全顺利的举办。 

二、适用范围： 
展览会所有使用水、电及压缩空气的单位。 

三、水电气申报制度： 
1、施工前按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有关规定，办理水电气

申报及展台电路图和施工人员电工操作证审核手续，并交纳相关费

用。 
2、展览会水电气申报需进馆施工前提前申报，进馆后再进行申

报需加收费用。 

3、展台所申报 24小时用电不能作为不间断电源（UPS）使用。 
四、规定： 

1、 为确保展览会水、电及压缩空气的使用安全，北京国展国际
展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施工管理办公室对展览会水、电及压缩空气统

一管理。 
2、 展览会电气设备安装应符合《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

条例》、《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北京市电

气工程安装标准》、《电气安全技术和电气安全规范》中的技术规范要

求。 
3、 电气施工人员必须持有国家劳动部门核发的专业操作证书。

在施工期间要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违章作业，配合施工办检查。 
4、 在场馆安装各种照明灯具及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

家专业安全认证。 
5、 所有电源线均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铜线，绝缘强度须符合标

准。连接灯具的绝缘导线最小截面积 1mm
2
。 



6、 导线穿越可燃性装饰材料，应采用玻璃棉、石棉等非可燃性
材料做隔热保护。 

7、 电压不同的线路要分开敷设。动力用电与照明用电应分开使
用。每路电源应分别加装保护装置，不得超负荷用电。照明电路自带

配电盘及控制开关。 
8、 展台电器连接端子必须完全封闭，不得裸露（可采用阻燃绝

缘明装盒封闭或采用脱离后无触点裸露的插拔组件连接）。 
9、 施工期间临时用电需自备电线，电线中间不能有接头，要配

有保护开关。 
10、 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盘等用电器具应选用防雨型。

室外用电设备应有可靠的防风雨措施。 
11、 电动沙盘、模型、灯箱应采用难燃或阻燃材料制作。所装

灯具及其发热部件，如镇流器、低压变压器等发热元件要与木结构保

持安全距离或设非燃隔离层，并远离可燃物，电线要分束穿套绝缘管。

布景箱、灯箱须设有散热检查孔。 

12、 展区内安装高温灯具应加有效保护措施。高温、强光灯具

的引出线必须采用耐高温套管，且必须装在专用金属架上，周围不可

放置可燃物。高温灯具要加防护罩。高温、强光灯具安装高度应在

2.5米以上。严禁使用霓虹灯作为展台装饰照明。 

13、 未经消防部门批准不能用展台电源使用电焊机。 

14、 施工单位、参展单位不准在馆内供电设备及照明或动力线

路上私自接驳用电气设备，如有违反，发生一切后果自负。 

15、 展会所敷设的各种线路应固定，防止直接承受拉力，在穿

越门口、通道等地点时，应使用盖板加以保护。 
16、 展馆内的水、电、气设施周围不得堆放可燃物及其它杂物，

周围搭建展位不能影响水电气设备的操作。 

17、 根据北京市政府有关规定，严禁直排水，如机器用水，展

商需自带水循环装置。否则不予提供。 

18、 展馆内不准存放、使用充压的压力容器。 

19、 展馆集中提供的压缩空气气源是压缩机器出口压力为

0.6-0.8Mpa 的一般性压缩空气，参展商应根据自身设备情况加装干



燥机、过滤器等适配装置。 

20、 特殊供气需展商自带空压机及储气罐（压力容器）等设备

应放在馆外指定位置，并保证设备运行安全。 

21、 如发现有违反上述规定以及不安全因素的，为确保安全，

施工办有权在不通知的前提下，随时停止供电、供水、供气。 

22、 施工办保留对特殊情况的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施工办有

权进入展商展台进行检查。 

23、 根据展馆的设施能力，施工办有权接受或拒绝申请方提出

的用水、电、气要求。 

 

注：北京国展国际展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施工管理办公室对以上

各项内容条款具有修改及最终解释权。 

 

 

北京国展国际展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管理办公室 

二○○五年十一月 


